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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１２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

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已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３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１１６７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３

日起施行。 二○○一年四月十一日 为深化金融改革，规范金

融秩序，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现对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

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办事处领取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

》，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的，可以作为诉讼

主体参加诉讼。 第二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

后，人民法院对于债权转让前原债权银行已经提起诉讼尚未

审结的案件，可以根据原债权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

申请将诉讼主体变更为受让债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第三

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应当由被告人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有协议管辖约定的

，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约定继续有效。 第四条人民法院对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申请支付令的，应当依法受理。债务人提

出异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的



规定处理。 第五条人民法院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申请财产保

全的，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可以不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担保。 第六条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

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

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

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 在案件审理中，债务人以原债权银

行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

将原债权银行传唤到庭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并责令原债权银

行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 第七条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

，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

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 第八条人民法院对最

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特定后，原债权银行转让主债

权的，可以认定转让债权的行为有效。 第九条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

权，原抵押权登记继续有效。 第十条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

，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

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

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

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 第十一条本规定所称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包括其依法设立在各地的办事处。 第十二条本规定仅

适用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国有

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有关案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